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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DDDD  
 

業 餘 電 台 牌 照 條 件 和 附 表 釋 義業 餘 電 台 牌 照 條 件 和 附 表 釋 義業 餘 電 台 牌 照 條 件 和 附 表 釋 義業 餘 電 台 牌 照 條 件 和 附 表 釋 義  
 

1 .  總 論總 論總 論總 論  

 

 下 文 將 解 釋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的 條 件 和 附 表 ， 以 助 持 牌 業 餘 無 線

電 操 作 者 按 照 牌 照 的 規 定 ， 妥 善 設 置 和 維 持 他 們 的 業 餘 電

台 。 所 用 詞 彙 的 定 義 列 於 下 文 。 然 而 ， 這 些 詞 彙 未 必 適 用 作

為 任 何 其 他 用 途 -  

 
業 餘 業 務  ─ 供 業 餘 無 線 電 愛 好 者 進 行 自 我 訓 練 ， 相 互 通 訊 和

技 術 研 究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業 務 。 業 餘 無 線 電 愛 好 者 係 指 經 正 式

批 准 的 ， 對 無 線 電 技 術 有 興 趣 的 人 ， 其 興 趣 純 係 個 人 愛 好 而

不 涉 及 謀 取 利 潤 。  

 
衛 星 業 餘 業 務  ─  利 用 地 球 衛 星 上 的 空 間 電 台 ， 進 行 與 業 餘

業 務 相 同 用 途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業 務 。  
 
海 上  ─  香 港 潮 域 或 境 內 海 域 或 國 際 水 域 。  
 
緊 急 服 務  ─  香 港 警 務 處 、 消 防 處 和 醫 院 管 理 局 等 政 府 部 門 。  
 
有 害 干 擾  ─  危 害 無 線 電 導 航 或 其 他 業 務 的 正 常 進 行 ， 或 嚴

重 地 損 害 、 阻 礙 、 或 一 再 阻 斷 按 照 有 關 政 府 規 定 運 營 的 無 線

電 通 訊 業 務 的 干 擾 。  
 
陸 上 電 台  ─  屬 於 移 動 業 務 不 是 供 移 動 中 使 用 的 電 台 。  

 
牌 照  ─ 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( 下 稱 「 局 長 」 ) 發 出 的 業 餘 電 台 牌

照 。  

 
持 牌 人  ─  持 有 局 長 發 出 的 有 效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的 人 士 。  

 

海 上 移 動 電 台  ─  海 上 移 動 業 務 中 的 移 動 電 台 。  

 

移 動 電 台  ─  屬 於 移 動 業 務 供 在 移 動 中 或 在 非 指 定 地 點 停 留

時 使 用 的 電 台 。  

 

電 台  ─  業 餘 業 務 電 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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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 域  ─  海 洋 或 河 流 中 處 於 正 常 春 潮 漲 退 流 域 的 任 何 部 分 。  

 

不 必 要 的 干 擾  ─  在 所 有 情 況 下 超 過 恰 當 和 應 有 程 度 的 無 線

電 通 訊 干 擾 。  

 

無 用 發 射  ─  《 無 《 電 規 則 》所 界 定 的 《 散 發 射 和 帶 外 發 射 。  

 

2 . 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一 般 條 件業 餘 電 台 牌 照 一 般 條 件業 餘 電 台 牌 照 一 般 條 件業 餘 電 台 牌 照 一 般 條 件  

 

2 . 1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條條條條  

 

 「 該 電 台 只 可 使 用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「 該 電 台 只 可 使 用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「 該 電 台 只 可 使 用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「 該 電 台 只 可 使 用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( 以 下 稱 為以 下 稱 為以 下 稱 為以 下 稱 為 “ 局 長局 長局 長局 長 ” ) 在 附 表在 附 表在 附 表在 附 表

1 所 認 許 的 發 射 類 別 、 功 率 及 頻 帶 。 」所 認 許 的 發 射 類 別 、 功 率 及 頻 帶 。 」所 認 許 的 發 射 類 別 、 功 率 及 頻 帶 。 」所 認 許 的 發 射 類 別 、 功 率 及 頻 帶 。 」  

 

2 . 1 . 1  釋 義  

 

 ( A )  本 條 件 規 限 持 牌 人 只 可 在 指 定 頻 帶 內 ， 使 用 局 長 根 據 國

際 電 信 際 際 公 布 的 《 無 《 電 規 則 》 而 決 定 的 特 指 發 射 類

別 和 傳 送 功 率 。  

  

 ( B )  附 表 1 載 列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的 核 准 頻 帶 、 發 射 類 別 和 功 率

規 限 。  

 

2 . 2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( 甲甲甲甲 ) 條條條條  

 

 「「「「 ( 甲甲甲甲 )  持 牌 人 可 根 據 局 長 在 附 表持 牌 人 可 根 據 局 長 在 附 表持 牌 人 可 根 據 局 長 在 附 表持 牌 人 可 根 據 局 長 在 附 表 2 所 指 明 的 ， 將 該 電 台所 指 明 的 ， 將 該 電 台所 指 明 的 ， 將 該 電 台所 指 明 的 ， 將 該 電 台  ────  

 

  ( i )  長 久 或 臨 時 設 置 於 一 個 固 定 地 點 ；長 久 或 臨 時 設 置 於 一 個 固 定 地 點 ；長 久 或 臨 時 設 置 於 一 個 固 定 地 點 ；長 久 或 臨 時 設 置 於 一 個 固 定 地 點 ；  

  ( i i )  設 於 香 港 境 內 的 車 輛 上 ；設 於 香 港 境 內 的 車 輛 上 ；設 於 香 港 境 內 的 車 輛 上 ；設 於 香 港 境 內 的 車 輛 上 ；  

  ( i i i )  設 於 在 香 港 註 冊 或 領 牌 的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設 於 在 香 港 註 冊 或 領 牌 的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設 於 在 香 港 註 冊 或 領 牌 的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設 於 在 香 港 註 冊 或 領 牌 的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

上 ； 或上 ； 或上 ； 或上 ； 或  

  ( i v )  以 手 提 方 式 設 於 香 港 境 內 。 」以 手 提 方 式 設 於 香 港 境 內 。 」以 手 提 方 式 設 於 香 港 境 內 。 」以 手 提 方 式 設 於 香 港 境 內 。 」  

 

2 . 2 . 1  釋 義  

 

 ( A )  持 牌 人 只 准 在 核 准 位 置 設 置 業 餘 電 台 。 該 電 台 可 長 久 或

臨 時 設 於 固 定 地 點 。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持 牌 人 均 須 先 行 取

得 局 長 的 同 意 才 可 設 置 電 台 。 如 該 電 台 是 臨 時 電 台 ， 持

牌 人 應 在 提 交 申 請 時 註 明 擬 設 電 台 的 時 段 。 當 該 電 台 在

擬 設 時 段 屆 滿 時 被 拆 除 後 ， 持 牌 人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局 長 該

電 台 已 被 拆 除 ， 以 及 有 關 業 餘 設 備 的 所 在 。  

 

 ( B )  持 牌 人 可 申 請 把 業 餘 電 台 設 於 在 香 港 註 冊 或 領 牌 的 船 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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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航 海 工 具 ( 遠 洋 輪 船 、 漁 船 、 遊 艇 等 ) 上 ， 或 在 香 港 境

內 行 駛 的 車 輛 內 。 此 外 ， 在 香 港 境 內 使 用 持 牌 手 提 業 餘

設 備 亦 可 。  

 

 ( C )  提 交 在 船 隻 上 設 置 業 餘 電 台 的 申 請 時 ，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證

明 文 件 ， 證 實 該 艘 船 隻 的 船 主 和 船 長 已 同 意 設 置 該 電

台 。 船 上 業 餘 無 線 電 設 備 的 操 作 不 得 干 擾 其 他 無 線 電 通

訊 業 務 。 如 造 成 干 擾 ， 該 業 餘 電 台 須 即 時 停 止 操 作 ， 直

至 已 採 取 補 救 措 施 消 除 干 擾 為 止 。  

 

 ( D )  持 牌 人 如 欲 在 車 輛 上 裝 置 業 餘 無 線 電 設 備 ， 須 提 出 文 件

證 明 其 為 該 車 輛 的 登 記 車 主 。  

 

 ( E )  局 長 將 發 出 標 紙 ， 以 證 實 有 關 車 輛 已 獲 准 裝 置 業 餘 設

備 ； 該 標 紙 須 展 示 在 車 輛 的 擋 風 玻 璃 上 。 此 外 ， 當 局 亦

會 為 每 部 領 有 牌 照 的 手 提 業 餘 無 線 電 器 材 發 出 標 紙 ， 該

等 標 紙 須 張 貼 在 器 材 的 機 身 上 。 持 牌 人 須 確 保 其 業 餘 器

材 只 由 下 列 人 士 操 作 ： -  

 

  ( i )  持 有 局 長 發 出 的 有 效 「 操 作 授 權 證 明 」 ， 並 經 持 牌

人 獲 准 操 作 該 器 材 的 人 士 ； 或  

 

  ( i i )  在 持 牌 人 在 場 直 接 督 導 下 操 作 該 器 材 的 人 士 。  

 

2 . 3  一 般一 般一 般一 般 條 件 第條 件 第條 件 第條 件 第 2 ( 乙乙乙乙 ) 條條條條  

 

 「「「「 ( 乙乙乙乙 )  持 牌 人 不 得 將 電 台 設 於 飛 機 或 其 他 航 空 工 具 上 。 」持 牌 人 不 得 將 電 台 設 於 飛 機 或 其 他 航 空 工 具 上 。 」持 牌 人 不 得 將 電 台 設 於 飛 機 或 其 他 航 空 工 具 上 。 」持 牌 人 不 得 將 電 台 設 於 飛 機 或 其 他 航 空 工 具 上 。 」  

 

2 . 3 . 1  釋 義  

 

 在 飛 機 或 其 他 航 空 工 具 上 設 置 電 台 不 會 獲 得 批 准 。  

 

 

2 . 4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( 丙丙丙丙 ) 條條條條  

 

 「「「「 ( 丙丙丙丙 )  持 牌 人 若 未 先 經 局 長 同 意 ， 不 得 更 改 附 表持 牌 人 若 未 先 經 局 長 同 意 ， 不 得 更 改 附 表持 牌 人 若 未 先 經 局 長 同 意 ， 不 得 更 改 附 表持 牌 人 若 未 先 經 局 長 同 意 ， 不 得 更 改 附 表 2 所 指 明 的所 指 明 的所 指 明 的所 指 明 的

電 台 地 點 。 」電 台 地 點 。 」電 台 地 點 。 」電 台 地 點 。 」  

 

2 . 4 . 1  釋 義  

 

 電 台 位 置 載 於 牌 照 附 表 2。 遷 移 電 台 前 須 先 取 得 局 長 的 同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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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5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( 丁丁丁丁 ) 條條條條  

 

 「「「「 ( 丁丁丁丁 )  附 表附 表附 表附 表 1 所 列 的 細 節 如 有 任 何 更 改 ， 持 牌 人 須 在 該 細 節所 列 的 細 節 如 有 任 何 更 改 ， 持 牌 人 須 在 該 細 節所 列 的 細 節 如 有 任 何 更 改 ， 持 牌 人 須 在 該 細 節所 列 的 細 節 如 有 任 何 更 改 ， 持 牌 人 須 在 該 細 節

更 改 後更 改 後更 改 後更 改 後 7 2 小 時 內 ， 用 局 長 指 明 的 表 格 ， 以 書 面 通 知小 時 內 ， 用 局 長 指 明 的 表 格 ， 以 書 面 通 知小 時 內 ， 用 局 長 指 明 的 表 格 ， 以 書 面 通 知小 時 內 ， 用 局 長 指 明 的 表 格 ， 以 書 面 通 知

局 長 。 」局 長 。 」局 長 。 」局 長 。 」  

 

2 . 5 . 1  釋 義  

 

 持 牌 人 須 在 更 改 電 台 細 節 後 7 2 小 時 內 ， 按 當 局 指 定 的 形 式 以

書 面 通 知 局 長 。 須 申 報 的 細 節 包 括 ： -  

 

 ( A )  每 部 發 射 設 備 的 牌 子 、 型 號 和 編 號 ； 及  

 ( B )  持 牌 人 擁 有 的 手 提 器 材 數 目 。  

 

2 . 6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( 戊戊戊戊 ) 條條條條  

 

 「「「「 ( 戊戊戊戊 )  持 牌 人 須 在 符 合 局 長 在 附 表持 牌 人 須 在 符 合 局 長 在 附 表持 牌 人 須 在 符 合 局 長 在 附 表持 牌 人 須 在 符 合 局 長 在 附 表 1 所 訂 的 限 制 下 ， 設 立 該所 訂 的 限 制 下 ， 設 立 該所 訂 的 限 制 下 ， 設 立 該所 訂 的 限 制 下 ， 設 立 該

電 台 。 」電 台 。 」電 台 。 」電 台 。 」  

 

2 . 6 . 1  釋 義  

 

 無 論 何 時 ， 持 牌 人 均 須 遵 行 其 牌 照 附 表 1 所 載 的 約 束 或 限 制 ，

例 如 頻 帶 、 發 射 類 別 和 最 大 功 率 等 。  

 

2 . 7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3 條條條條  

 

 「「「「 ( 甲甲甲甲 ) 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國 家 或 領 域 的 管 轄 範 圍 內 ， 不 得 進 行 移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國 家 或 領 域 的 管 轄 範 圍 內 ， 不 得 進 行 移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國 家 或 領 域 的 管 轄 範 圍 內 ， 不 得 進 行 移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國 家 或 領 域 的 管 轄 範 圍 內 ， 不 得 進 行 移

動 式 的 操 作 ， 但 如 獲 得 該 國 家 或 領 域 的 主 管動 式 的 操 作 ， 但 如 獲 得 該 國 家 或 領 域 的 主 管動 式 的 操 作 ， 但 如 獲 得 該 國 家 或 領 域 的 主 管動 式 的 操 作 ， 但 如 獲 得 該 國 家 或 領 域 的 主 管 當 局 的 許當 局 的 許當 局 的 許當 局 的 許

可 ， 附 附 例 外 。可 ， 附 附 例 外 。可 ， 附 附 例 外 。可 ， 附 附 例 外 。  

 

 ( 乙乙乙乙 )  當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 在 國 際 水 域 時 ， 持 牌 人 只 可 使 用當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 在 國 際 水 域 時 ， 持 牌 人 只 可 使 用當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 在 國 際 水 域 時 ， 持 牌 人 只 可 使 用當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 在 國 際 水 域 時 ， 持 牌 人 只 可 使 用

根 據 《 電 信 公 約 》 經 分 配 給 該 船 隻 或 航 行 器 所 處 區 域根 據 《 電 信 公 約 》 經 分 配 給 該 船 隻 或 航 行 器 所 處 區 域根 據 《 電 信 公 約 》 經 分 配 給 該 船 隻 或 航 行 器 所 處 區 域根 據 《 電 信 公 約 》 經 分 配 給 該 船 隻 或 航 行 器 所 處 區 域

內 的 業 餘 業 務 的 頻 帶 。 」內 的 業 餘 業 務 的 頻 帶 。 」內 的 業 餘 業 務 的 頻 帶 。 」內 的 業 餘 業 務 的 頻 帶 。 」  

 

2 . 7 . 1  釋 義  

 

 ( A )  如 設 有 持 牌 業 餘 電 台 的 車 輛 、 船 隻 或 航 海 工 具 處 於 外 國

境 內 ， 該 電 台 的 操 作 須 受 持 牌 人 所 往 國 家 的 規 則 和 條 例

所 管 制 。 操 作 該 業 餘 電 台 前 須 先 取 得 該 國 有 關 當 局 的 批

准 。  

 

 ( B )  持 牌 人 須 遵 守 所 在 國 家 或 領 土 現 行 的 規 則 和 條 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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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當 船 隻 或 航 海 工 具 在 國 際 水 域 時 ， 持 牌 人 在 選 擇 頻 帶 時

應 格 外 謹 慎 ， 持 牌 人 只 應 選 用 分 配 供 其 所 處 無 線 電 區 域

內 業 餘 業 務 使 用 的 那 些 頻 帶 ( 《 無 《 電 規 則 》 第 5 條 ) 。

此 外 ， 持 牌 人 亦 須 遵 行 該 區 域 適 用 的 規 則 ， 並 須 慎 防 對

其 他 可 能 獲 配 使 用 相 同 頻 帶 的 業 務 造 成 任 何 干 擾 。  

 

2 . 8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4 條條條條  

 

 「 持 牌 人 須 確 保 只 有 經 他 認 許 的 人 ， 才 可 操 作 該 電 台 。 持 牌「 持 牌 人 須 確 保 只 有 經 他 認 許 的 人 ， 才 可 操 作 該 電 台 。 持 牌「 持 牌 人 須 確 保 只 有 經 他 認 許 的 人 ， 才 可 操 作 該 電 台 。 持 牌「 持 牌 人 須 確 保 只 有 經 他 認 許 的 人 ， 才 可 操 作 該 電 台 。 持 牌

人 須 確 保 在 任 何 時 間 ， 操 作 該 電 台 的 人 員 均 遵 守 本 牌 照 的 條人 須 確 保 在 任 何 時 間 ， 操 作 該 電 台 的 人 員 均 遵 守 本 牌 照 的 條人 須 確 保 在 任 何 時 間 ， 操 作 該 電 台 的 人 員 均 遵 守 本 牌 照 的 條人 須 確 保 在 任 何 時 間 ， 操 作 該 電 台 的 人 員 均 遵 守 本 牌 照 的 條

款 、 附 定 及 限 制 。 」款 、 附 定 及 限 制 。 」款 、 附 定 及 限 制 。 」款 、 附 定 及 限 制 。 」     

 

2 . 8 . 1  釋 義  

 

 ( A )  除 持 牌 人 本 人 以 外 ，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若 非 經 持 牌 人 授 權 ，

均 不 得 操 作 該 業 餘 電 台 。 在 此 條 件 下 ， 除 非 持 有 有 效 的

「 操 作 授 權 證 明 」 ， 否 則 有 關 人 士 只 可 在 持 牌 人 在 場 直

接 督 導 下 才 可 操 作 該 電 台 。  

 

 ( B )  操 作 業 餘 電 台 的 人 士 若 非 持 牌 人 本 人 ， 持 牌 人 則 須 確 保

操 作 人 士 遵 行 牌 照 的 條 款 、 條 文 和 限 制 。  

 

2 . 9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5 條條條條  

 

 「 本 牌 照 並 不 授 權 任 何 人 使 用 該 電 台「 本 牌 照 並 不 授 權 任 何 人 使 用 該 電 台「 本 牌 照 並 不 授 權 任 何 人 使 用 該 電 台「 本 牌 照 並 不 授 權 任 何 人 使 用 該 電 台  ────   

 ( 甲甲甲甲 )  作 商 業 、 廣 告 或 宣 傳 用 途 ； 或作 商 業 、 廣 告 或 宣 傳 用 途 ； 或作 商 業 、 廣 告 或 宣 傳 用 途 ； 或作 商 業 、 廣 告 或 宣 傳 用 途 ； 或  

 ( 乙乙乙乙 )  發 送發 送發 送發 送 ( 持 牌 人 或 與 持 牌 人 通 訊 的 人 以 外 的持 牌 人 或 與 持 牌 人 通 訊 的 人 以 外 的持 牌 人 或 與 持 牌 人 通 訊 的 人 以 外 的持 牌 人 或 與 持 牌 人 通 訊 的 人 以 外 的 ) 其 他 任 何 人其 他 任 何 人其 他 任 何 人其 他 任 何 人

或 組 織 的 消 息 或 訊 息，或 代 表 這 些 人 或 組 織 發 送 消 息 或或 組 織 的 消 息 或 訊 息，或 代 表 這 些 人 或 組 織 發 送 消 息 或或 組 織 的 消 息 或 訊 息，或 代 表 這 些 人 或 組 織 發 送 消 息 或或 組 織 的 消 息 或 訊 息，或 代 表 這 些 人 或 組 織 發 送 消 息 或

訊 息、或 為 了 這 些 人 或 組 織 的 利 益 或 資 訊 而 發 送 消 息 或訊 息、或 為 了 這 些 人 或 組 織 的 利 益 或 資 訊 而 發 送 消 息 或訊 息、或 為 了 這 些 人 或 組 織 的 利 益 或 資 訊 而 發 送 消 息 或訊 息、或 為 了 這 些 人 或 組 織 的 利 益 或 資 訊 而 發 送 消 息 或

訊 息 ， 但 如 事 前 取 得 局 長 書 面 同 意 ， 附 附 例 外 。 」訊 息 ， 但 如 事 前 取 得 局 長 書 面 同 意 ， 附 附 例 外 。 」訊 息 ， 但 如 事 前 取 得 局 長 書 面 同 意 ， 附 附 例 外 。 」訊 息 ， 但 如 事 前 取 得 局 長 書 面 同 意 ， 附 附 例 外 。 」  

 

2 . 9 . 1  釋 義  

 

 ( A )  當 局 嚴 禁 持 牌 人 發 送 任 何 有 關 業 務 事 宜 、 商 業 信 件 、 任

何 種 類 的 廣 告 或 宣 傳 用 途 的 訊 息 。  

 

 ( B )  此 外 ， 持 牌 人 不 得 代 表 任 何 組 織 或 人 士 發 送 有 關 消 息 或

資 料 的 訊 息 ， 但 若 事 前 取 得 局 長 書 面 同 意 則 屬 例 外 。  

 

2.10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6 條條條條  

 
 「 雖 有 一 般 條 件 第「 雖 有 一 般 條 件 第「 雖 有 一 般 條 件 第「 雖 有 一 般 條 件 第 5 ( 乙乙乙乙 ) 條 的 附 定 ，條 的 附 定 ，條 的 附 定 ，條 的 附 定 ， 持 牌 人 可 在 緊 急 事 故 或持 牌 人 可 在 緊 急 事 故 或持 牌 人 可 在 緊 急 事 故 或持 牌 人 可 在 緊 急 事 故 或
救 災 的 情 況 下 代 表 第 三 者 ， 使 用 該 電 台 傳 送 通 訊 。救 災 的 情 況 下 代 表 第 三 者 ， 使 用 該 電 台 傳 送 通 訊 。救 災 的 情 況 下 代 表 第 三 者 ， 使 用 該 電 台 傳 送 通 訊 。救 災 的 情 況 下 代 表 第 三 者 ， 使 用 該 電 台 傳 送 通 訊 。 」」」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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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1 0 . 1  釋 義  

 

 如 發 生 天 災 ， 持 牌 人 可 使 用 該 電 台 代 表 第 三 者 作 通 訊 用 途 。

因 此 而 建 立 的 通 訊 只 應 傳 遞 有 關 天 災 的 訊 息 。  

 

2 .11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7 條條條條  

 

 「「「「 ( 甲甲甲甲 )  除 非 事 先 獲 得 局 長 書 面 同 意 ， 持 牌 人 不 得 傳 送除 非 事 先 獲 得 局 長 書 面 同 意 ， 持 牌 人 不 得 傳 送除 非 事 先 獲 得 局 長 書 面 同 意 ， 持 牌 人 不 得 傳 送除 非 事 先 獲 得 局 長 書 面 同 意 ， 持 牌 人 不 得 傳 送 ( 除 最除 最除 最除 最

初 呼 叫 外初 呼 叫 外初 呼 叫 外初 呼 叫 外 ) 其 他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可 以 普 遍 接 收其 他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可 以 普 遍 接 收其 他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可 以 普 遍 接 收其 他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可 以 普 遍 接 收

的 訊 息 ， 訊 息 只 可 傳 送 給的 訊 息 ， 訊 息 只 可 傳 送 給的 訊 息 ， 訊 息 只 可 傳 送 給的 訊 息 ， 訊 息 只 可 傳 送 給  ────  

  ( i )  個 別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； 或個 別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； 或個 別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； 或個 別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； 或  

  ( i i ) 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的 團 體 ， 但 必 須 與 任 何 其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的 團 體 ， 但 必 須 與 任 何 其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的 團 體 ， 但 必 須 與 任 何 其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 的 團 體 ， 但 必 須 與 任 何 其

中 一 個 團 體 內 最 少 一 名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中 一 個 團 體 內 最 少 一 名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中 一 個 團 體 內 最 少 一 名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中 一 個 團 體 內 最 少 一 名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者

先 行 建 立 通 訊 。先 行 建 立 通 訊 。先 行 建 立 通 訊 。先 行 建 立 通 訊 。  

 ( 乙乙乙乙 )  與 香 港 以 外 的 電 台 通 訊 時 ， 持 牌 人 須 將 訊 息 用 明 語 電與 香 港 以 外 的 電 台 通 訊 時 ， 持 牌 人 須 將 訊 息 用 明 語 電與 香 港 以 外 的 電 台 通 訊 時 ， 持 牌 人 須 將 訊 息 用 明 語 電與 香 港 以 外 的 電 台 通 訊 時 ， 持 牌 人 須 將 訊 息 用 明 語 電

文 傳 送 ， 並 限 於 有 關 測 試 的 技 術 性 訊 息 及 個 人 情 況 的文 傳 送 ， 並 限 於 有 關 測 試 的 技 術 性 訊 息 及 個 人 情 況 的文 傳 送 ， 並 限 於 有 關 測 試 的 技 術 性 訊 息 及 個 人 情 況 的文 傳 送 ， 並 限 於 有 關 測 試 的 技 術 性 訊 息 及 個 人 情 況 的

述 說 。述 說 。述 說 。述 說 。  

 ( 丙丙丙丙 )  持 牌 人 不 得 發 送 音 樂 、 公 共 廣 播 或 演 辭 。 」持 牌 人 不 得 發 送 音 樂 、 公 共 廣 播 或 演 辭 。 」持 牌 人 不 得 發 送 音 樂 、 公 共 廣 播 或 演 辭 。 」持 牌 人 不 得 發 送 音 樂 、 公 共 廣 播 或 演 辭 。 」  

 

2 .11.1  釋 義  

 

 ( A )  除 開 台 時 首 個 呼 喚 訊 號 ( C Q ) 外 ， 由 業 餘 電 台 發 送 的 訊 息

須 傳 送 給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 操 作 個 別 人 士 或 團 體 。 若 為 後

者 ， 業 餘 電 台 須 先 與 該 團 體 內 最 少 一 名 持 牌 業 餘 無 線 電

操 作 者 建 立 通 訊 。  

 

 

 ( B )  當 與 香 港 境 外 業 餘 電 台 通 訊 時 ， 訊 息 須 以 明 語 發 送 ， 內

容 只 限 於 有 關 測 試 的 技 術 性 資 料 和 個 人 情 況 的 述 說 。  

 

 ( C )  不 得 傳 送 音 樂 、 演 辭 和 公 共 廣 播 。  

 

2.12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8 條條條條  

 

 「 該 電 台 不 得 發 送 令 人 厭 惡 的 、 淫 褻 的 或 不 雅 的 訊 息 。 」「 該 電 台 不 得 發 送 令 人 厭 惡 的 、 淫 褻 的 或 不 雅 的 訊 息 。 」「 該 電 台 不 得 發 送 令 人 厭 惡 的 、 淫 褻 的 或 不 雅 的 訊 息 。 」「 該 電 台 不 得 發 送 令 人 厭 惡 的 、 淫 褻 的 或 不 雅 的 訊 息 。 」     

 

2 .12.1  釋 義  

 

 不 得 傳 送 粗 言 穢 語 、 令 人 厭 惡 或 不 雅 的 語 言 。  

 

 

2.13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9 條條條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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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 如 果 接 收 到 未 經 本 牌 照 授 權 接 收 的 訊 息 ， 持 牌 人 或 任 何 使「 如 果 接 收 到 未 經 本 牌 照 授 權 接 收 的 訊 息 ， 持 牌 人 或 任 何 使「 如 果 接 收 到 未 經 本 牌 照 授 權 接 收 的 訊 息 ， 持 牌 人 或 任 何 使「 如 果 接 收 到 未 經 本 牌 照 授 權 接 收 的 訊 息 ， 持 牌 人 或 任 何 使

用 該 電 台 的 人 除 對 局 長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或 具 有 適 當 管 轄用 該 電 台 的 人 除 對 局 長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或 具 有 適 當 管 轄用 該 電 台 的 人 除 對 局 長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或 具 有 適 當 管 轄用 該 電 台 的 人 除 對 局 長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或 具 有 適 當 管 轄

權 的 法 律 審 裁 處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外 ， 一 概 不 得 透 露 該 訊 息權 的 法 律 審 裁 處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外 ， 一 概 不 得 透 露 該 訊 息權 的 法 律 審 裁 處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外 ， 一 概 不 得 透 露 該 訊 息權 的 法 律 審 裁 處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外 ， 一 概 不 得 透 露 該 訊 息

的 內 容 、 來 源 或 目 標 、 該的 內 容 、 來 源 或 目 標 、 該的 內 容 、 來 源 或 目 標 、 該的 內 容 、 來 源 或 目 標 、 該 訊 息 的 存 在 及 曾 接 收 到 該 訊 息 ； 亦訊 息 的 存 在 及 曾 接 收 到 該 訊 息 ； 亦訊 息 的 存 在 及 曾 接 收 到 該 訊 息 ； 亦訊 息 的 存 在 及 曾 接 收 到 該 訊 息 ； 亦

不 得 保 留 該 訊 息 的 副 本 或 加 以 利 用 ， 或 容 許 其 他 人 抄 錄 、 複不 得 保 留 該 訊 息 的 副 本 或 加 以 利 用 ， 或 容 許 其 他 人 抄 錄 、 複不 得 保 留 該 訊 息 的 副 本 或 加 以 利 用 ， 或 容 許 其 他 人 抄 錄 、 複不 得 保 留 該 訊 息 的 副 本 或 加 以 利 用 ， 或 容 許 其 他 人 抄 錄 、 複

製 或 利 用 該 訊 息 。 」製 或 利 用 該 訊 息 。 」製 或 利 用 該 訊 息 。 」製 或 利 用 該 訊 息 。 」     

 

2 .13.1  釋 義  

 

 如 使 用 電 台 的 持 牌 人 或 任 何 人 士 無 意 中 收 到 並 非 發 給 持 牌 人

的 訊 息 ， 持 牌 人 或 使 用 電 台 人 士 不 得 向 任 何 人 士 披 露 該 訊 息

的 內 容 、 發 訊 或 接 訊 點 、 或 甚 至 該 訊 息 的 存 在 ， 以 及 確 曾 接

收 該 訊 息 的 事 實 ， 但 經 局 長 或 具 管 轄 權 的 法 律 審 裁 處 正 式 授

權 的 人 員 則 屬 例 外 。 持 牌 人 或 電 台 使 用 人 士 亦 應 銷 毀 該 訊 息

的 任 何 複 本 。  

 

2.14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0 條條條條  

 

 「「「「 ( 甲甲甲甲 )   發 訊 儀 器 須 採 用 令 人 滿 意 的 頻 率 穩 定 法 。發 訊 儀 器 須 採 用 令 人 滿 意 的 頻 率 穩 定 法 。發 訊 儀 器 須 採 用 令 人 滿 意 的 頻 率 穩 定 法 。發 訊 儀 器 須 採 用 令 人 滿 意 的 頻 率 穩 定 法 。  

 ( 乙乙乙乙 )  必 須 裝 有 量 度 頻 率必 須 裝 有 量 度 頻 率必 須 裝 有 量 度 頻 率必 須 裝 有 量 度 頻 率 及 功 率 的 設 備 ， 而 這 些 設 備 必 須及 功 率 的 設 備 ， 而 這 些 設 備 必 須及 功 率 的 設 備 ， 而 這 些 設 備 必 須及 功 率 的 設 備 ， 而 這 些 設 備 必 須

能 夠 核 證 發 訊 儀 器 所 作 的 發 射 是 在 認 許 的 頻 帶 及 功能 夠 核 證 發 訊 儀 器 所 作 的 發 射 是 在 認 許 的 頻 帶 及 功能 夠 核 證 發 訊 儀 器 所 作 的 發 射 是 在 認 許 的 頻 帶 及 功能 夠 核 證 發 訊 儀 器 所 作 的 發 射 是 在 認 許 的 頻 帶 及 功

率 限 制 範 圍 內 。 」率 限 制 範 圍 內 。 」率 限 制 範 圍 內 。 」率 限 制 範 圍 內 。 」  

 

2 .14.1  釋 義  

 

 發 射 頻 率 飄 移 不 定 絕 不 合 宜 ， 因 為 這 會 對 其 他 無 線 電 通 訊 服

務 造 成 干 擾 。 為 避 免 頻 率 飄 移 ， 業 餘 電 台 的 發 射 器 材 必 須 配

備 高 穩 定 度 的 晶 體 振 盪 器 等 穩 頻 裝 置 。 另 外 亦 須 裝 設 若 干 量

度 頻 率 和 功 率 的 設 備 ， 以 作 調 校 和 監 察 之 用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業

餘 電 台 應 配 置 瓦 特 計 、 頻 率 計 、 訊 號 產 生 器 、 萬 用 電 錶 和 簡

單 的 工 具 。  

 

2.15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1 條條條條  

 

 「「「「 ( 甲甲甲甲 )   組 成 該 電 台 的 儀 器 ， 在 設 計 、 構 造 、 維 修 及 使 用 上 ，組 成 該 電 台 的 儀 器 ， 在 設 計 、 構 造 、 維 修 及 使 用 上 ，組 成 該 電 台 的 儀 器 ， 在 設 計 、 構 造 、 維 修 及 使 用 上 ，組 成 該 電 台 的 儀 器 ， 在 設 計 、 構 造 、 維 修 及 使 用 上 ，

須 使 該 電 台 的 使 用 不 會 導 致 對 其 他 業 餘 電 台 、 或 任 何須 使 該 電 台 的 使 用 不 會 導 致 對 其 他 業 餘 電 台 、 或 任 何須 使 該 電 台 的 使 用 不 會 導 致 對 其 他 業 餘 電 台 、 或 任 何須 使 該 電 台 的 使 用 不 會 導 致 對 其 他 業 餘 電 台 、 或 任 何

其 他 獲 正 式 發 牌 或 認 許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造 成 不 必 要 的其 他 獲 正 式 發 牌 或 認 許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造 成 不 必 要 的其 他 獲 正 式 發 牌 或 認 許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造 成 不 必 要 的其 他 獲 正 式 發 牌 或 認 許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造 成 不 必 要 的

干 擾 。干 擾 。干 擾 。干 擾 。  

 ( 乙乙乙乙 )  在 任 何 時 間 ， 必 須 採 取 一 切 預 防 措 施 ， 以 避 免 過 度 的在 任 何 時 間 ， 必 須 採 取 一 切 預 防 措 施 ， 以 避 免 過 度 的在 任 何 時 間 ， 必 須 採 取 一 切 預 防 措 施 ， 以 避 免 過 度 的在 任 何 時 間 ， 必 須 採 取 一 切 預 防 措 施 ， 以 避 免 過 度 的

調 制 ， 而 對 所 使 用 的 發 射 類 別 ， 亦 須 盡 可 能 將 輻 射 能調 制 ， 而 對 所 使 用 的 發 射 類 別 ， 亦 須 盡 可 能 將 輻 射 能調 制 ， 而 對 所 使 用 的 發 射 類 別 ， 亦 須 盡 可 能 將 輻 射 能調 制 ， 而 對 所 使 用 的 發 射 類 別 ， 亦 須 盡 可 能 將 輻 射 能

量 局 限 在 最 窄 的 頻 帶 內 。 諧 波 輻 射 及 其 他 雜 散 發 射 尤量 局 限 在 最 窄 的 頻 帶 內 。 諧 波 輻 射 及 其 他 雜 散 發 射 尤量 局 限 在 最 窄 的 頻 帶 內 。 諧 波 輻 射 及 其 他 雜 散 發 射 尤量 局 限 在 最 窄 的 頻 帶 內 。 諧 波 輻 射 及 其 他 雜 散 發 射 尤

須 壓 制 至 不 會 干 擾 任 何 無 線 電 通 訊 的 水 平 。 此 外 ， 須須 壓 制 至 不 會 干 擾 任 何 無 線 電 通 訊 的 水 平 。 此 外 ， 須須 壓 制 至 不 會 干 擾 任 何 無 線 電 通 訊 的 水 平 。 此 外 ， 須須 壓 制 至 不 會 干 擾 任 何 無 線 電 通 訊 的 水 平 。 此 外 ， 須

不 時 進 行 測 試 ， 以 確 保 符 合 本 段 的 要 求 。 」不 時 進 行 測 試 ， 以 確 保 符 合 本 段 的 要 求 。 」不 時 進 行 測 試 ， 以 確 保 符 合 本 段 的 要 求 。 」不 時 進 行 測 試 ， 以 確 保 符 合 本 段 的 要 求 。 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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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15.1  釋 義  

 

 業 餘 電 台 所 使 用 的 無 線 電 設 備 ， 在 設 計 、 操 作 和 監 察 上 均 不

得 對 任 何 其 他 無 線 電 通 訊 服 務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干 擾 。  

 

2.16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2 條條條條     

 

 「 天 線 的 裝 設 及 維 修 須 符 合 良 好 的 工 程 標 準 ， 以 免 對 附 近 的「 天 線 的 裝 設 及 維 修 須 符 合 良 好 的 工 程 標 準 ， 以 免 對 附 近 的「 天 線 的 裝 設 及 維 修 須 符 合 良 好 的 工 程 標 準 ， 以 免 對 附 近 的「 天 線 的 裝 設 及 維 修 須 符 合 良 好 的 工 程 標 準 ， 以 免 對 附 近 的

人 或 財 物 造 成 不 能 接 受 的 危 險 。 」人 或 財 物 造 成 不 能 接 受 的 危 險 。 」人 或 財 物 造 成 不 能 接 受 的 危 險 。 」人 或 財 物 造 成 不 能 接 受 的 危 險 。 」  

 

2 .16.1  釋 義  

 

 業 餘 電 台 的 天 線 必 須 安 裝 穩 固 和 保 養 妥 善 ， 以 免 對 生 命 或 財

產 造 成 任 何 危 險 。  

 

2.17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3 條條條條     

 

 「 該 電 台 的 操 作 紀 錄 須 以 局 長 在 附 表「 該 電 台 的 操 作 紀 錄 須 以 局 長 在 附 表「 該 電 台 的 操 作 紀 錄 須 以 局 長 在 附 表「 該 電 台 的 操 作 紀 錄 須 以 局 長 在 附 表 1111 備 註 所 訂 明 的 格 式 及備 註 所 訂 明 的 格 式 及備 註 所 訂 明 的 格 式 及備 註 所 訂 明 的 格 式 及

方 式 備 存 。 」方 式 備 存 。 」方 式 備 存 。 」方 式 備 存 。 」     

 

2 .17.1  釋 義  

 

 業 餘 電 台 應 按 牌 照 附 表 1 備 註 ( 6 ) 的 規 定 備 存 紀 錄 乙 份 。 紀 錄

以 簿 冊 形 式 存 留 比 以 散 頁 形 式 存 留 較 為 可 取 ， 記 項 之 間 亦 不

應 留 有 任 何 空 位 。 紀 錄 內 的 記 項 應 按 時 間 順 序 記 下 電 台 的 運

作 情 況 ， 包 括 開 台 和 關 台 時 間 ( 協 調 世 界 時 U T C ) 、 頻 帶 、 發 射

類 別 和 功 率 ( 以 分 貝 瓦 特 為 單 位 ) 、 曾 互 相 通 訊 的 業 餘 電 台 呼

號 ， 以 及 任 何 進 行 過 的 測 試 和 保 養 工 程 。 有 關 紀 錄 須 在 填 寫

最 後 一 個 記 項 的 日 期 起 計 保 留 最 少 六 個 月 。  

 

2.18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4 條條條條  

 

 「 操 作 該 電 台 時 ， 本 牌 照 所 授 予 的 電 台 呼 號 須 依 照 局 長 在 附「 操 作 該 電 台 時 ， 本 牌 照 所 授 予 的 電 台 呼 號 須 依 照 局 長 在 附「 操 作 該 電 台 時 ， 本 牌 照 所 授 予 的 電 台 呼 號 須 依 照 局 長 在 附「 操 作 該 電 台 時 ， 本 牌 照 所 授 予 的 電 台 呼 號 須 依 照 局 長 在 附

表表表表 1 備 註 所 訂 明 的 程 序 使 用 。 」備 註 所 訂 明 的 程 序 使 用 。 」備 註 所 訂 明 的 程 序 使 用 。 」備 註 所 訂 明 的 程 序 使 用 。 」     

2.18.1  釋 義  

 

 請 參 閱 牌 照 附 表 1 備 註 ( 5 ) 。  

 

2.19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5 條條條條     

 

 「 在 任 何 合 理 時 間 ， 該 電 台 、 本 牌 照 及 操 作 紀 錄 均 須 讓 局 長「 在 任 何 合 理 時 間 ， 該 電 台 、 本 牌 照 及 操 作 紀 錄 均 須 讓 局 長「 在 任 何 合 理 時 間 ， 該 電 台 、 本 牌 照 及 操 作 紀 錄 均 須 讓 局 長「 在 任 何 合 理 時 間 ， 該 電 台 、 本 牌 照 及 操 作 紀 錄 均 須 讓 局 長

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檢 查 。 」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檢 查 。 」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檢 查 。 」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檢 查 。 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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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19.1  釋 義  

 

 局 長 或 需 不 時 檢 查 電 台 、 牌 照 和 操 作 紀 錄 ， 以 察 看 牌 照 條 款

有 否 遵 行 。 持 牌 人 有 責 任 在 檢 查 人 員 提 出 要 求 時 讓 其 檢 查 電

台 、 牌 照 和 操 作 紀 錄 。 獲 授 權 檢 查 的 人 員 將 攜 備 局 長 正 式 發

出 的 個 人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。  

 

2 . 2 0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6 (甲甲甲甲 ) 條條條條     

    

    「「「「 ( 甲甲甲甲 )      本 牌 照 或 局 長 所 發 給 的 本 牌 照 複 本 ， 須 備 存 於 裝 設本 牌 照 或 局 長 所 發 給 的 本 牌 照 複 本 ， 須 備 存 於 裝 設本 牌 照 或 局 長 所 發 給 的 本 牌 照 複 本 ， 須 備 存 於 裝 設本 牌 照 或 局 長 所 發 給 的 本 牌 照 複 本 ， 須 備 存 於 裝 設

該 電 台 的 每 一 個 固 定 地 點 、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 ， 以 便該 電 台 的 每 一 個 固 定 地 點 、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 ， 以 便該 電 台 的 每 一 個 固 定 地 點 、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 ， 以 便該 電 台 的 每 一 個 固 定 地 點 、 船 隻 或 水 上 航 行 器 ， 以 便

局 長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作 出 要 求 時 ， 可 提 供 查 閱 。 」局 長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作 出 要 求 時 ， 可 提 供 查 閱 。 」局 長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作 出 要 求 時 ， 可 提 供 查 閱 。 」局 長 所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員 作 出 要 求 時 ， 可 提 供 查 閱 。 」     

 

2.20.1  釋 義  

 

 每 個 電 台 位 置 ， 也 就 是 每 個 陸 上 固 定 位 置 或 設 於 船 隻 或 航 海

工 具 上 的 每 個 電 台 ， 必 須 領 有 牌 照 ； 該 等 牌 照 可 以 是 正 本 或

局 長 發 出 的 牌 照 複 本 。 牌 照 正 本 的 複 製 副 本 ， 將 不 被 視 作 符

合 本 條 件 的 要 求 。 為 執 行 法 例 的 規 定 ， 局 長 或 其 他 如 警 方 等

執 法 單 位 可 無 須 事 先 通 知 ， 於 電 台 所 在 位 置 要 求 出 示 牌 照 。

當 檢 查 進 行 時 ， 持 牌 人 應 與 執 法 人 員 通 力 合 作 。  

 

2 . 2 1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6 (乙乙乙乙 ) 條條條條     

    

    「「「「 ( 乙乙乙乙 )  持 牌 人 須 將 由 局 長 發 出 的 顯 示 該 電 台 已 領 牌 的 標 紙持 牌 人 須 將 由 局 長 發 出 的 顯 示 該 電 台 已 領 牌 的 標 紙持 牌 人 須 將 由 局 長 發 出 的 顯 示 該 電 台 已 領 牌 的 標 紙持 牌 人 須 將 由 局 長 發 出 的 顯 示 該 電 台 已 領 牌 的 標 紙

或 文 件或 文 件或 文 件或 文 件     ────     

        ( i )     展 示 在 裝 設 該 電 台 的 車 輛 的 擋 風 玻 璃 上 ； 或展 示 在 裝 設 該 電 台 的 車 輛 的 擋 風 玻 璃 上 ； 或展 示 在 裝 設 該 電 台 的 車 輛 的 擋 風 玻 璃 上 ； 或展 示 在 裝 設 該 電 台 的 車 輛 的 擋 風 玻 璃 上 ； 或     

        ( i i )  張 貼 在 手 提 儀 器 上 。張 貼 在 手 提 儀 器 上 。張 貼 在 手 提 儀 器 上 。張 貼 在 手 提 儀 器 上 。 」」」」     

 

2.21.1  釋 義  

 

 ( A )  對 已 領 牌 的 手 提 器 材 或 車 輛 上 已 領 牌 的 業 餘 器 材 ， 局 長

將 發 出 標 紙 ， 以 示 有 關 器 材 已 領 妥 牌 照 。 該 等 標 紙 須 張

貼 在 ： -  

  

  ( i )  設 有 該 電 台 的 車 輛 的 擋 風 玻 璃 上 ； 或  

  ( i i )  手 提 器 材 的 機 身 上 。  

 

 ( B )  持 牌 人 須 確 保 標 紙 張 貼 穩 固 ， 並 盡 量 避 免 其 受 到 損 耗 。

如 標 紙 已 破 損 至 難 以 辨 認 ， 持 牌 人 為 其 本 身 利 益 起 見 ，

應 申 請 更 換 標 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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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2 2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7 條條條條     

    

    「 該 電 台 如 對 其 他 正 式 獲 發 給 牌 照 或 獲 認 許 的 無 線 電 通 訊「 該 電 台 如 對 其 他 正 式 獲 發 給 牌 照 或 獲 認 許 的 無 線 電 通 訊「 該 電 台 如 對 其 他 正 式 獲 發 給 牌 照 或 獲 認 許 的 無 線 電 通 訊「 該 電 台 如 對 其 他 正 式 獲 發 給 牌 照 或 獲 認 許 的 無 線 電 通 訊

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干 擾 ， 根 據 局 長 的 權 力 行 事 的 人 作 出 要 求 時 ，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干 擾 ， 根 據 局 長 的 權 力 行 事 的 人 作 出 要 求 時 ，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干 擾 ， 根 據 局 長 的 權 力 行 事 的 人 作 出 要 求 時 ，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干 擾 ， 根 據 局 長 的 權 力 行 事 的 人 作 出 要 求 時 ，

該 電 台 必 須 關 閉 。 」該 電 台 必 須 關 閉 。 」該 電 台 必 須 關 閉 。 」該 電 台 必 須 關 閉 。 」  

 

2.22.1  釋 義  

 

 如 業 餘 電 台 被 發 現 對 其 他 獲 授 權 業 務 造 成 無 線 電 干 擾 ， 致 令

後 者 的 正 常 運 作 受 到 嚴 重 影 響 時 ， 則 局 長 有 權 下 令 關 閉 該 電

台 ， 直 至 干 擾 得 以 消 除 並 令 局 長 感 滿 意 為 止 。  

 

 

2 . 2 3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1 8 條條條條     

    

    「 在 本 牌 照 內「 在 本 牌 照 內「 在 本 牌 照 內「 在 本 牌 照 內     ────     

    “ 私 人 訊 息 ” 並 不 包 括 商 業 事 務 的 訊 息 ；“ 私 人 訊 息 ” 並 不 包 括 商 業 事 務 的 訊 息 ；“ 私 人 訊 息 ” 並 不 包 括 商 業 事 務 的 訊 息 ；“ 私 人 訊 息 ” 並 不 包 括 商 業 事 務 的 訊 息 ；     

    “ 訊 息 ” 及 “ 訊 號 ” 包 括 電 話 、 視 覺 通 訊 、 數 碼 通 訊 及 電 報 ；“ 訊 息 ” 及 “ 訊 號 ” 包 括 電 話 、 視 覺 通 訊 、 數 碼 通 訊 及 電 報 ；“ 訊 息 ” 及 “ 訊 號 ” 包 括 電 話 、 視 覺 通 訊 、 數 碼 通 訊 及 電 報 ；“ 訊 息 ” 及 “ 訊 號 ” 包 括 電 話 、 視 覺 通 訊 、 數 碼 通 訊 及 電 報 ；    

    “ 電 信 公 約 ” 指 當 時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任 何 《 國 際 電 信 公 約 》 及“ 電 信 公 約 ” 指 當 時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任 何 《 國 際 電 信 公 約 》 及“ 電 信 公 約 ” 指 當 時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任 何 《 國 際 電 信 公 約 》 及“ 電 信 公 約 ” 指 當 時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任 何 《 國 際 電 信 公 約 》 及

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 於於於於 該該該該 公公公公 約約約約 的的的的 《《《《 無無無無 電電電電 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 》》》》 。。。。 」」」」  

 

2.23.1  釋 義  

 

 ( A )  「 私 人 訊 息 」 局 限 於 通 訊 人 士 的 私 人 事 務 訊 息 。 有 關 廣

告 等 營 業 和 商 務 事 宜 皆 不 准 許 。  

 

 ( B )  「 訊 息 」 和 「 訊 號 」 包 括 聲 音 、 映 象 、 數 據 和 電 報 。  

 

 ( C )  「 電 信 公 約 」 不 單 指 公 約 本 身 ， 也 包 括 所 增 補 的 《 無 線

電 規 則 》 。  

 

2 .24  一一一一 般 條 件 第般 條 件 第般 條 件 第般 條 件 第 1 9 條條條條     

    

    「 持 牌 人 以 及 持 牌 人 憑 本 牌 照 而 獲 授 權 設 置 及 使 用 的 電 台「 持 牌 人 以 及 持 牌 人 憑 本 牌 照 而 獲 授 權 設 置 及 使 用 的 電 台「 持 牌 人 以 及 持 牌 人 憑 本 牌 照 而 獲 授 權 設 置 及 使 用 的 電 台「 持 牌 人 以 及 持 牌 人 憑 本 牌 照 而 獲 授 權 設 置 及 使 用 的 電 台

的 所 有 操 作 人 員 ， 均 須 遵 守 及 符 合 電 信 公 約 的 有 關 條 文 。 」的 所 有 操 作 人 員 ， 均 須 遵 守 及 符 合 電 信 公 約 的 有 關 條 文 。 」的 所 有 操 作 人 員 ， 均 須 遵 守 及 符 合 電 信 公 約 的 有 關 條 文 。 」的 所 有 操 作 人 員 ， 均 須 遵 守 及 符 合 電 信 公 約 的 有 關 條 文 。 」     

 

2.24.1  釋 義  

 

 除 須 遵 守 牌 照 條 件 外 ， 持 牌 人 和 任 何 獲 授 權 操 作 領 牌 電 台 的

人 士 均 須 遵 從 《 電 信 公 約 》 內 載 明 的 有 關 規 則 。  

 

2 . 2 5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0 條條條條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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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「「「 (((( 甲甲甲甲 )  )  )  )  本 牌 照 的 有 效 期 為 局 長 在 發 出 本 牌 照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適 用本 牌 照 的 有 效 期 為 局 長 在 發 出 本 牌 照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適 用本 牌 照 的 有 效 期 為 局 長 在 發 出 本 牌 照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適 用本 牌 照 的 有 效 期 為 局 長 在 發 出 本 牌 照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適 用

於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的 期 間 。於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的 期 間 。於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的 期 間 。於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的 期 間 。     

(((( 乙乙乙乙 )  )  )  )      持 牌 人 須 繳 付 當 其 時 由持 牌 人 須 繳 付 當 其 時 由持 牌 人 須 繳 付 當 其 時 由持 牌 人 須 繳 付 當 其 時 由 局 長 不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適 用 於 業局 長 不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適 用 於 業局 長 不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適 用 於 業局 長 不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適 用 於 業

餘 電 台 牌 照 的 費 用 。餘 電 台 牌 照 的 費 用 。餘 電 台 牌 照 的 費 用 。餘 電 台 牌 照 的 費 用 。     

(((( 丙丙丙丙 )  )  )  )      局 長 可 在 發 出 日 期 後 ，局 長 可 在 發 出 日 期 後 ，局 長 可 在 發 出 日 期 後 ，局 長 可 在 發 出 日 期 後 ，     藉 向 持 牌 人 送 達 書 面 通 知 ， 在藉 向 持 牌 人 送 達 書 面 通 知 ， 在藉 向 持 牌 人 送 達 書 面 通 知 ， 在藉 向 持 牌 人 送 達 書 面 通 知 ， 在

任 何 時 間 撤 銷 本 牌 照任 何 時 間 撤 銷 本 牌 照任 何 時 間 撤 銷 本 牌 照任 何 時 間 撤 銷 本 牌 照 或 更 改 本 牌 照 的 條 款 、 條 文 或 限或 更 改 本 牌 照 的 條 款 、 條 文 或 限或 更 改 本 牌 照 的 條 款 、 條 文 或 限或 更 改 本 牌 照 的 條 款 、 條 文 或 限

制 。 根 據 本 條 作 出 的 通 知 可 即 時 生 效 或 於 該 通 知 所 指 明制 。 根 據 本 條 作 出 的 通 知 可 即 時 生 效 或 於 該 通 知 所 指 明制 。 根 據 本 條 作 出 的 通 知 可 即 時 生 效 或 於 該 通 知 所 指 明制 。 根 據 本 條 作 出 的 通 知 可 即 時 生 效 或 於 該 通 知 所 指 明

的 較 後 日 期 生 效 。 」的 較 後 日 期 生 效 。 」的 較 後 日 期 生 效 。 」的 較 後 日 期 生 效 。 」  

 

2 .25.1  釋 義  

 

牌 照 的 有 效 期 為 局 長 在 發 出 本 牌 照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的 期 間 ，  

屆 滿 後 可 續 期 。 如 沒 有 在 續 期 日 期 或 之 前 續 期 ，  牌 照 便 會

無 效 。 持 牌 人 須 繳 付 當 其 時 由 局 長 不 時 決 定 和 公 布 的 費 用 。

縱 使 牌 照 已 發 出 ，  局 長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 可 隨 時 向 持 牌 人 送

達 書 面 通 知 以 撤 銷 牌 照 或 更 改 牌 照 條 件 。 該 等 撤 銷 或 改 動 將

即 時 生 效 ， 或 在 通 知 書 所 指 定 的 日 期 生 效 。  

 

2.26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1 條條條條     

    

    「 本 牌 照 不 得 轉 讓 。 」「 本 牌 照 不 得 轉 讓 。 」「 本 牌 照 不 得 轉 讓 。 」「 本 牌 照 不 得 轉 讓 。 」  

 

2.26.1 釋 義  

 

 發 給 某 人 士 或 會 所 的 牌 照 的 首 頁 上 ， 均 印 明 持 牌 人 或 持 牌 會

所 的 姓 名 / 名 稱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牌 照 均 不 得 轉 讓 給 他 人 或 其 他 會

所 。  

 

2.27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2 條條條條     

    

    「 本 牌 照 、 局 長 所 發 給 的 本 牌 照 複 本 或 顯 示 該 電 台 已 獲 發 給「 本 牌 照 、 局 長 所 發 給 的 本 牌 照 複 本 或 顯 示 該 電 台 已 獲 發 給「 本 牌 照 、 局 長 所 發 給 的 本 牌 照 複 本 或 顯 示 該 電 台 已 獲 發 給「 本 牌 照 、 局 長 所 發 給 的 本 牌 照 複 本 或 顯 示 該 電 台 已 獲 發 給

牌 照 的 任 何 標 紙 或 文 件 ， 須 在 本 牌 照 期 滿 或 撤 銷 後 交 回 局牌 照 的 任 何 標 紙 或 文 件 ， 須 在 本 牌 照 期 滿 或 撤 銷 後 交 回 局牌 照 的 任 何 標 紙 或 文 件 ， 須 在 本 牌 照 期 滿 或 撤 銷 後 交 回 局牌 照 的 任 何 標 紙 或 文 件 ， 須 在 本 牌 照 期 滿 或 撤 銷 後 交 回 局

長 。 」長 。 」長 。 」長 。 」     

2.27.1  釋 義  

 

 所 發 出 的 牌 照 正 本 、 牌 照 複 本 和 任 何 標 紙 或 證 明 文 件 仍 為 局

長 的 財 產 ； 牌 照 屆 滿 、 被 撤 銷 及 更 換 時 須 交 還 局 長 。  

 

2 . 2 8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3 條條條條     

    

    「 持 牌 人 曾 獲 發 給 的 有 關 該 電 台 的 牌 照 ， 不 論 牌 照 的 名 稱 ，「 持 牌 人 曾 獲 發 給 的 有 關 該 電 台 的 牌 照 ， 不 論 牌 照 的 名 稱 ，「 持 牌 人 曾 獲 發 給 的 有 關 該 電 台 的 牌 照 ， 不 論 牌 照 的 名 稱 ，「 持 牌 人 曾 獲 發 給 的 有 關 該 電 台 的 牌 照 ， 不 論 牌 照 的 名 稱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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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均 予 以 撤 銷 。 」現 均 予 以 撤 銷 。 」現 均 予 以 撤 銷 。 」現 均 予 以 撤 銷 。 」     

 

2.28.1  釋 義  

 

 在 本 牌 照 發 出 後 ， 以 往 發 給 同 一 業 餘 電 台 的 所 有 其 他 牌 照 將

自 動 撤 銷 。 換 言 之 ， 一 個 業 餘 電 台 不 能 領 有 多 於 一 個 牌 照 。

舉 例 說 ， 當 更 換 牌 照 發 出 後 ， 原 本 的 牌 照 便 會 自 動 失 效 ， 並

應 按 一 般 條 件 第 2 2 條 的 規 定 交 還 局 長 。  

 

2.29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4 條條條條  

 

 「 局 長 可 酌 情 發 表 持 牌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， 除 非 持 牌 人 明 確 要「 局 長 可 酌 情 發 表 持 牌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， 除 非 持 牌 人 明 確 要「 局 長 可 酌 情 發 表 持 牌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， 除 非 持 牌 人 明 確 要「 局 長 可 酌 情 發 表 持 牌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， 除 非 持 牌 人 明 確 要

求 不 要 發 表 。 」求 不 要 發 表 。 」求 不 要 發 表 。 」求 不 要 發 表 。 」     

 

2.29.1  釋 義  

 

 局 長 有 權 公 開 業 餘 無 線 電 持 牌 人 的 姓 名 / 名 稱 和 地 址 ， 而 無 須

事 先 徵 求 持 牌 人 的 同 意 。 如 持 牌 人 不 欲 其 姓 名 / 名 稱 及 / 或 地 址

被 公 開 ， 則 應 在 發 牌 日 起 計 一 個 月 內 致 函 局 長 說 明 其 意 願 。  

 

2 . 3 0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5 條條條條  

 

 「 所「 所「 所「 所 傳 送 或 接 收 的 內 容 如 享 有 版 權 ， 本 牌 照 並 不 授 權 持 牌 人傳 送 或 接 收 的 內 容 如 享 有 版 權 ， 本 牌 照 並 不 授 權 持 牌 人傳 送 或 接 收 的 內 容 如 享 有 版 權 ， 本 牌 照 並 不 授 權 持 牌 人傳 送 或 接 收 的 內 容 如 享 有 版 權 ， 本 牌 照 並 不 授 權 持 牌 人

作 出 任 何 侵 犯 版 權 的 行 為 。 」作 出 任 何 侵 犯 版 權 的 行 為 。 」作 出 任 何 侵 犯 版 權 的 行 為 。 」作 出 任 何 侵 犯 版 權 的 行 為 。 」     

 

2 .30.1  釋 義  

 

 向 持 牌 人 發 出 本 牌 照 不 能 豁 免 其 作 出 可 能 侵 犯 任 何 版 權 的 行

為 。  

 

2 .31  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一 般 條 件 第 2 6 (甲甲甲甲 ) 條條條條  

 

 「 持 牌 人「 持 牌 人「 持 牌 人「 持 牌 人  ────  

 ( 甲甲甲甲 )  須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將 其 通 訊 地 址 的 更 改 以 書 面須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將 其 通 訊 地 址 的 更 改 以 書 面須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將 其 通 訊 地 址 的 更 改 以 書 面須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將 其 通 訊 地 址 的 更 改 以 書 面

通 知 局 長 ； 及通 知 局 長 ； 及通 知 局 長 ； 及通 知 局 長 ； 及  

 ( 乙乙乙乙 )  須 在須 在須 在須 在 ( 甲甲甲甲 ) 段 及 一 般 條 件 第段 及 一 般 條 件 第段 及 一 般 條 件 第段 及 一 般 條 件 第 2 ( 丙丙丙丙 ) 條 所 提 及 的 任 何 更 改 生條 所 提 及 的 任 何 更 改 生條 所 提 及 的 任 何 更 改 生條 所 提 及 的 任 何 更 改 生

效 時 ， 將 本 牌 照 及 附 表 交 回 局 長 修 改 。效 時 ， 將 本 牌 照 及 附 表 交 回 局 長 修 改 。效 時 ， 將 本 牌 照 及 附 表 交 回 局 長 修 改 。效 時 ， 將 本 牌 照 及 附 表 交 回 局 長 修 改 。 」」」」  

 

2.31.1 釋 義  

 

 ( A )  持 牌 人 如 欲 更 改 郵 遞 地 址 ， 應 盡 快 以 書 面 通 知 局 長 。 把

有 關 改 動 事 先 通 知 局 長 對 持 牌 人 有 利 。 若 不 然 ， 持 牌 人

或 不 能 及 時 收 到 重 要 的 通 知 或 書 函 。 持 牌 人 如 欲 更 改 其



13 

業 餘 電 台 的 位 置 ， 亦 須 事 先 取 得 局 長 的 批 准 。  

 

 ( B )  如 ( 甲 ) 項 所 述 的 改 動 生 效 時 ， 持 牌 人 應 把 本 牌 照 及 / 或 任

何 牌 照 複 本 ， 連 同 附 表 2 一 併 交 回 局 長 作 出 相 應 修 訂 。  

 

3 . 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特 別 條 件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特 別 條 件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特 別 條 件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特 別 條 件     

 

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中 特 別 條 件 第 1 條 有 兩 個 版 本 ； 首 個 版 本 適 用

於 以 個 人 名 義 申 領 的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， 而 另 一 版 本 則 適 用 於 以

附 件 C 第 2 . 1 段 所 述 會 所 和 中 繼 站 的 名 義 申 領 的 業 餘 電 台 牌

照 。 發 牌 時 ， 局 長 將 從 兩 個 版 本 中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。  

 

3 . 1  特 別 條 件 第特 別 條 件 第特 別 條 件 第特 別 條 件 第 1 條條條條 版 本版 本版 本版 本 1 (((( 個 人個 人個 人個 人 ))))  

 

 「「「「 ( 甲甲甲甲 )  除除除除 ( 乙乙乙乙 ) 段 所 指段 所 指段 所 指段 所 指 者 外 ， 電 台 必 須 祇 可 由 持 牌 人 操 作 ， 或 在 持者 外 ， 電 台 必 須 祇 可 由 持 牌 人 操 作 ， 或 在 持者 外 ， 電 台 必 須 祇 可 由 持 牌 人 操 作 ， 或 在 持者 外 ， 電 台 必 須 祇 可 由 持 牌 人 操 作 ， 或 在 持

牌 人 在 場 及 直 接 監 督 的 情 況 下 由 他 人 操 作 。牌 人 在 場 及 直 接 監 督 的 情 況 下 由 他 人 操 作 。牌 人 在 場 及 直 接 監 督 的 情 況 下 由 他 人 操 作 。牌 人 在 場 及 直 接 監 督 的 情 況 下 由 他 人 操 作 。  

 ( 乙乙乙乙 )  電 台 亦 可 由 一 名 獲 持 牌 人 認 許 的 人 操 作 ， 而 該 人 必 須電 台 亦 可 由 一 名 獲 持 牌 人 認 許 的 人 操 作 ， 而 該 人 必 須電 台 亦 可 由 一 名 獲 持 牌 人 認 許 的 人 操 作 ， 而 該 人 必 須電 台 亦 可 由 一 名 獲 持 牌 人 認 許 的 人 操 作 ， 而 該 人 必 須

持 有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所 發 出 的 批 准 文 件 ， 准 許 其 擔 任持 有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所 發 出 的 批 准 文 件 ， 准 許 其 擔 任持 有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所 發 出 的 批 准 文 件 ， 准 許 其 擔 任持 有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所 發 出 的 批 准 文 件 ， 准 許 其 擔 任

業 餘 電 台 的 操 作 員 。 」業 餘 電 台 的 操 作 員 。 」業 餘 電 台 的 操 作 員 。 」業 餘 電 台 的 操 作 員 。 」  

 

3 . 1 . 1  釋 義  

  

 ( A )  在 持 牌 人 在 場 直 接 督 導 下 ， 任 何 人 士 均 可 操 作 持 牌 人 的

業 餘 電 台 。  

 

 ( B )  如 已 取 得 持 牌 人 的 同 意 ， 任 何 持 有 有 效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及 /

或 「 操 作 授 權 證 明 」 的 人 士 均 可 操 作 持 牌 人 的 業 餘 電 台

( 而 無 須 持 牌 人 在 場 直 接 督 導 ) ， 惟 所 使 用 的 頻 帶 、 發 射

類 別 和 功 率 限 制 須 符 合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附 表 1 所 訂 明 的 規

定 。  

 

3 . 2  特 別 條 件 第特 別 條 件 第特 別 條 件 第特 別 條 件 第 1 條條條條 版 本版 本版 本版 本 2 (((( 會 所 和 中 繼 站會 所 和 中 繼 站會 所 和 中 繼 站會 所 和 中 繼 站 ))))  

 

 「 除 中 繼 站 不 需 人 手 操 作 外 ， 電 台 必 須 由 一 名 獲 持 牌 人 授 權「 除 中 繼 站 不 需 人 手 操 作 外 ， 電 台 必 須 由 一 名 獲 持 牌 人 授 權「 除 中 繼 站 不 需 人 手 操 作 外 ， 電 台 必 須 由 一 名 獲 持 牌 人 授 權「 除 中 繼 站 不 需 人 手 操 作 外 ， 電 台 必 須 由 一 名 獲 持 牌 人 授 權

的 人 操 作 ， 或 在 該 名 獲 持 牌 人 授 權 的 人 在 場 及 監 督 的 情 況 下的 人 操 作 ， 或 在 該 名 獲 持 牌 人 授 權 的 人 在 場 及 監 督 的 情 況 下的 人 操 作 ， 或 在 該 名 獲 持 牌 人 授 權 的 人 在 場 及 監 督 的 情 況 下的 人 操 作 ， 或 在 該 名 獲 持 牌 人 授 權 的 人 在 場 及 監 督 的 情 況 下

由 他 人 操 作 ； 而 該 名 獲 授 權 人 必 須 持 有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所 發由 他 人 操 作 ； 而 該 名 獲 授 權 人 必 須 持 有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所 發由 他 人 操 作 ； 而 該 名 獲 授 權 人 必 須 持 有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所 發由 他 人 操 作 ； 而 該 名 獲 授 權 人 必 須 持 有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所 發

出 的 批 准 文 件 ， 准 許 其 擔 任 為 業 餘 電 台 操 作 員 。 」出 的 批 准 文 件 ， 准 許 其 擔 任 為 業 餘 電 台 操 作 員 。 」出 的 批 准 文 件 ， 准 許 其 擔 任 為 業 餘 電 台 操 作 員 。 」出 的 批 准 文 件 ， 准 許 其 擔 任 為 業 餘 電 台 操 作 員 。 」  

 

3 . 2 . 1  釋 義  

 

 中 繼 站 可 不 用 人 手 操 作 。 會 所 電 台 只 可 由 持 有 有 效 業 餘 電 台

牌 照 及 / 或 「 操 作 授 權 證 明 」 並 獲 會 所 授 權 操 作 電 台 的 人 士 操

作 ， 或 在 獲 授 權 人 士 在 場 直 接 督 導 下 的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操 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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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電 台 須 以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附 表 1 所 訂 明 的 頻 帶 、 發 射 類 別 和

功 率 限 制 來 操 作 。  

 

4 . 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附 表 和 備 註業 餘 電 台 牌 照 附 表 和 備 註業 餘 電 台 牌 照 附 表 和 備 註業 餘 電 台 牌 照 附 表 和 備 註  

 

4 . 1 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有 兩 個 附 表 ：  

 

( A )  附 表 1  列 明 核 准 頻 帶 、 頻 率 分 配 、 發 射 類 別 和 許 可 最 大

功 率 。  

( B )  附 表 2 列 出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所 涵 蓋 的 電 台 位 置 。  

 

4 . 2  業 餘 電 台 牌 照 的 「 附 表 1 備 註 」 ， 闡 釋 附 表 1 所 用 詞 彙 ， 並

解 說 若 干 牌 照 條 件 的 規 定 。 持 牌 人 和 有 興 趣 者 應 熟 識 這 些 備

註 。  


